附件

综合测评申请指南及时间安排表

1.该测评采取网上学生综合管理系统进行。请学生本人、班级综合测评小组及综合测评领导小组成员务必按照系统的节点进行综测申报、初审、二审和公示。
2.整个测评时间及流程是：
[bookmark: _GoBack]登录学生信息服务系统http://xsc.lnc.edu.cn/LncV2/Sys/UserLogin.aspx
注：
[image: IMG_256]
现在学生可以进入我的综合测评，完成我的加分活动与我的减分活动（注意：附件都要上传）。
3.综合测评时间节点：
（1）学生申请时间：2020.07.13-2020.09.04
（2）班级综合测评小组初审时间：2020.7.15-2020.09.06
（3）辅导员审核时间：2020.08.24-2020.09.08
（4）各书院结果公示时间：2020.09.09-2020.09.11
（5）学生处终审时间：2020.09.09-2020.09.13
（6）终审结果公示时间：2020.09.14-2020.09.18
在申请、评选过程中遇到系统操作或特殊问题，可与学生处朱博文老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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